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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推理前提的真值 
朱德元 

（武警警官学院基础部） 

摘要：形式逻辑教材中对推理的前提的理解存在争议，而关键就在于对前提“已知”作何理解。本文认为只有把已知视

作“确认为真”或“默认为真”，才能解决推理与论证之间联结桥梁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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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多数逻辑学教材中，一般都认为推理是根据一个或一

些已知命题（判断）推知另一命题（判断）的思维过程，且

前提无需为真。如 

“所谓推理就是从一个或几个已知的命题出发推出另

一个新命题的思维形式。”（［2］p40） 

“一个推理是从一些命题推出另一个命题的过程。”

（［3］p69） 

“推理是由若干命题得出一个命题的思维过程。”（［4］

p43） 

“推理是由一个或几个已知的判断推出一个新判断的

思维形式。”([5]p44) 

在“马工程”教材《逻辑学》中区分了无效推理和有效

推理：“逻辑学研究有效的推理形式。有效推理的基本涵义

是从假定前提真必然得出结论真。”（［3］p69） 

这里如何理解“已知”以及前提是否需要真值为真，是

值得探讨的。 

一、何为“已知” 

从认识论的角度看，人们对事物的确定性认识才是认

知。这种认知在语言上表现为命题，如“这是一个苹果”“他

们都是好人”“我和你没有矛盾”。从时间概念上讲，“已”

就是“已经”。当人们依据自己的经验或理性思考得出一个

命题时，他本人是不再怀疑这一命题的，或者从肯定的角度

对待这一命题的。如果是还不能拿定主意的事情，人们是不

会以命题的形式进行表述的。 

于是，在推理问题上，人们也不会是从一个假命题出发

进行推理的。换句话说，某个命题为假命题，这是不能作为

“已知”命题出现的。当某人明知一个命题为假，还用这个

假命题去推知新的真命题，这在蕴涵关系中是毫无价值的。

任何一个推理式，应具备蕴含式的特征。当人们要构建一个

推理时，他的目的应是要得到一个真命题，即使他做不到。 

这种从假命题出发进行推理，同时也与论证的要求不相

符。一般都认为，论证的前提都需要真实。那么论证为什么

一定要前提真实？如果说推理可以是一个错误的推理，为什

么论证就不能是错误的论证？实际上，推理本来就是论证的

初级阶段和原型，二者并没有本质的区别。我们知道，形式

逻辑的推理主要有演绎推理、归纳推理、类比推理等种类，

其中演绎推理包括直言命题推理、关系命题推理、模态命题

推理、复合命题推理等，无论哪一种推理，都是从一个或一

些命题出发的。按照“前提为已知命题”的原则，表面上，

一些命题为假时，可以推知某些命题为真或为假，但这些推

理的真正出发点，是确知其真假，而不是真假二值同在或未

知状态。这种确知，在推理式上写作 A 或者﹁A。当 A 为真

时，我们的出发点是 A；当 A 为假时，我们的出发点是﹁A。 

以对当关系直接推理 SAP→SIP 为例：当 SAP 为真时，

是可以确定 SIP 为真的；当 SAP 为假时，是无法确定 SIP 的

真假的。换句话说，SAP→SIP 作为一个有效推理式，只能

在 SAP 为真的情况下有效。再以﹁SIP→﹁SAP 为例：当 SIP

为假时，是可以确定 SAP 为假的。这时我们是以﹁SIP 作为

这个推理式的出发点。 

在 SIP→SOP 这个错误的推理式中，说话人是默认 SIP

为真来进行推理的，虽然他的结论是错误的，但这个错误不

是由 SIP 为真导致的，而是由直言命题对当关系决定的。 

在三段论推理中，我们也不能用含有假命题的前提进行

推理。在推理式上，必须用经过换算后的命题作为前提。无

论是哪种格或式的三段论，其两个前提都可以视作 a 和 b。

在整个推理中，无论结论是否正确，我们都应该至少保证（a

∧b）为真。 

在归纳推理中，其基本前提都要求真实性，即事实的真

实性。在形式上，这种要求事实真实性可以写作（S1∧S2∧

S3∧．．．．∧Sn）为真。但在实际操作中，有的人并没有确保

其中的 S3 为真。那么这种只具备归纳推理的形式、但不符

合“每个前提为真”的推理，还是不是归纳推理？其实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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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不得不回到有效推理和无效推理的区分问题上来了。 

二、“已知”并不是最佳设定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到，我们不应该把无效的推理看作不

是推理。形式逻辑更关注形式而较少关注内容，所以人们在

进行推理的时候，并不总是能确保前提的真实有效，这就有

了两种情况： 

一是故意为之，将假命题掺入推理的前提中，用无效推

理制造混乱，达到某种非常的目的。 

二是无意为之，假命题出现在推理的前提中但说话人未

能识别其假，这样导致无效推理，只有经过新的认真考察才

能发现其无效。 

第一种情形，说话人是不能把这种故意透露给听者的；

第二种情形，说话人是不自知的。因此，即使是无效推理，

也默认了一个共同点，即推理的出发点是真命题。 

然而这两种情形，都不是前述之“已知”，而是对“已

知”的一种借用或盗用。这种对“已知”的借用或盗用，推

翻了“推理是从已知命题出发”这一原则。从概念定义的角

度，给推理下定义，必须考虑到有效推理和无效推理这两种

情况。显然，从人们实际使用推理的方式可以发现，人们对

待前提，包含了三种情形：一是已经验证，二是信以为真，

三是假定为真。已经验证，这是最稳妥的一种，接下来要确

保推理正确就只需按照各种推理的有效式进行即可；信以为

真，这是有风险的一种，因为说话人虽有自信但并不能实际

上确保前提的真实性，即使符合各种推理的有效式；假定为

真，这是有参考价值但无法完全避免彻底被推翻或重来的一

种，其价值在于为进一步推理提供帮助。 

从复合命题推理中可以检验上述分析： 

（p→q）∧p→q 这是充分条件假言命题推理的肯定前件

式，只有在 p→q 和 p 皆真的情况下，推理才能继续。二者

任一个为假时，都不能继续。 

（p→q）∧﹁q→﹁p 这是充分条件假言命题推理的否定

后件式，这里的﹁q，意味着 q 为假而﹁q 为真，（p→q）只

有在合取了一个真命题时才能得到新的某个结论。 

所以，无论简单命题推理还是复合命题推理，无论演绎

推理还是归纳推理，都可以视作默认为“真推真”的推理结

构。至于其最终是否有效，需要从规则上去把握。 

三、从推理到论证 

一般认为，论证就是以已知为真的命题作为依据，按照

推理规则为某个论点提供理由的思维过程。在现实生活中，

多数人都能遵守这一基本原则。但是颠倒黑白、指鹿为马的

情形也不少见。难道颠倒黑白、指鹿为马就不是论证吗？我

们能一厢情愿地将这些做法视作推理而不视作论证？显然，

这其中，说话人在充分利用推理规则甚至进行故意误用或违

反推理规则的同时，常常掺入了虚假的论据。换句话说，论

证与推理一样，也有有效（正确）论证与无效（错误）论证

之分。 

有效的论证，从论据、论证方式、论点等各方面都要求

严格，且带有综合性的特点。它不拘泥于特定的推理形式，

它更倾向于高效、充分的要求，以听者最终接受其论点为目

的。推理由于具有了“真推真”的默认结构，因而是论证的

基础。在熊明辉《逻辑学导论》中，作者并没有将论证和推

理严格区分开来。他区分了“作为结果的论证”“作为程序

的论证”“作为过程的论证”，最后给论证下的定义是：“论

证是指论证者为自己主张（结论）提出理由（前提）并试图

说服目标听众接受该主张的过程和结果。”（[1]p51）显然，

无论是称作理由还是称作前提，已知命题都是作为起点出现

的。 

认为推理与论证有区别的，一般都主张推理无须前提为

真而论证需要前提为真。如华东师大《形式逻辑》（第五版）

认为：“已知的判断，不论其真假如何，都能作为推理的前

提。论证则是用一些真实性已经被断定的判断，通过推理来

确定另一个判断真实性的思维过程。”（[2]p174）从上文分析

可见，这种区分是不正确的，其所谓“已知”应改为“给定”，

因为“给定”一词意味着假命题也可以出现，但构成一个推

理时，“假推假”和“假推真”都是无法解决实际问题的，

除非用明确的“此命题为假”作为推理的出发点。这一点在

实质上就是前提（论据）的真实性从何而来。这与推理前提

的“验证为真”“信以为真”“假定为真”是相同的。我们对

这三种情形，按照传统的对论证的定义似乎可以区分谁是论

证谁只是推理，但在现实中这只能凭借论证规则用来区分有

效论证和无效论证。正因如此，熊明辉《逻辑学导论》中指

出：“有些形式逻辑学家或论辩学家往往用“主张”和“理

由”来分别替代术语“结论”和“前提”。在任何论证中，

论证者必须相信其所有前提都是真的且结论必然或可能是

真的。” ([1]p60) 

可见，推理与论证实无本质区别，二者都需要前提和结

论，都需要相应的规则，都对前提（论据）的真实性提出了

要求，即使这种真实性不得不从其他途径予以确认。也正因

如此，推理与论证之间才能顺利衔接。接下来的问题是：二

者的区别到底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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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传统形式逻辑的框架下，推理是相对于概念、命题而

言的，是人类思维从简单到复杂的过程中靠后的一环。论证

不过是前三者的综合运用，特别是针对不同的论证任务而采

取灵活的推理策略：是演绎还是归纳？是直接论证还是间接

论证？是单一论证方式还是组合论证方式？是发散型论证

还是收敛型论证？ 

四、结论 

推理作为理性思维的重要阶段，是包含规则在内的。推

理的规则决定了两个语句能否构成推理。推理的规则有很

多，但最基础的规则应该是建构推理的人确认或默认一个命

题为真，即“p 为真”或“﹁p 为真”。虽然人们在形式逻辑

框架内主要讨论的是思维的形式，但完全离开内容的推理是

不存在的。在任何一个推理中，必须以推理前提真值的“验

证为真”或“信以为真”或“假定为真”为前提。只有这种

结构得到承认，才能将推理作为论证的基础。而一个推理是

否为有效推理，不需要讨论前提本身的真假，而是讨论前提

与结论之间的联系是否符合思维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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